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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

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

公开澄清。

３

、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

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

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７

家

／

名投资者———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和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承诺所认购的由永新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该股份上市首日起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三、保荐人承诺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

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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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

２

、发行价格：

１３．８９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

股票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自上市首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

件的情形发生。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永新股份、发行人、公司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元证券、本保荐机构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华普会计所、会计师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 《关于核准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７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华普会计所出具的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８５４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止，国元证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认购资金总额为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国元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１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保荐

费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承销费

１７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资金

４１６

，

８００

，

１７５

元划转至永新股份指定的账户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华普会计所出具的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８５５

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扣

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等）

２１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

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７

号文核准，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２５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

１３．６９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次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１３．９９

元

／

股；经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１９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息

３．０

元。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约定，本次发

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３．６９

元

／

股。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１３．８９

元

／

股， 相对于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并经调整后的价格，即

１３．６９

元

／

股，溢价

１．４６％

，相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发行询价截止日前一日）永新

股份股票收盘价

１５．８７

元

／

股折价

１２．４８％

，相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行询价截止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１５．５６

元

／

股折价

１０．７３％

。

５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１０

名询价对象提供了有效的《申

购报价单》，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

优先、认购保证金到账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

７

名投资者获得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

序号 认购人全称

获配价格

（元

／

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９ 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８６５

，

５００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９ 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３６８

，

５００

３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９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１４２

，

５００

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９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２５８

，

５００

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８９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８７

，

５００

６

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８９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８１０

，

５００

７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８９ １

，

７０７

，

５００ ２３

，

７１７

，

１７５

合计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６

、募集资金量：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等）

２１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根据《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托管登记指令》，以

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限售期及限售期截止日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股）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鹏华基金

－

招商银行

－

定增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

东证资管

－

招行

－

东方红

－

新睿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４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招商银行

－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中国银行

－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５

国泰君安

－

建行

－

国泰君安君得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６

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５７

，

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产品

８１４

，

３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人万能产品

５５１

，

７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５２

，

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进取型保险产品

１３１

，

４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合计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埔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３１

层

法定代表人：王国斌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邵国有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顾颉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６

、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４－１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中新融创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期货及证券）；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市场营销策划；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市场调查；工

程项目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

７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发行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继忠

联 系 地 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１８８

号

联 系 人：方洲、唐永亮

电 话：

０５５９－３５１４２４２

传 真：

０５５９－３５１６３５７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国元大厦

电 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７０

、

２２０７０９７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２

、

２２０７３６３

、

２２０７３６６

保荐代表人：陈肖汉 高震

项目协办人：樊晓宏

联 系 人：樊晓宏、孔晗、孙建中、李超、唐聿菲、张凤仪

（三）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汪大联

地 址：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

Ｂ

座

１６

楼

电 话：

０５５１－２６３１１８２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６２０４５０

经办律师：蒋敏 喻荣虎 吴波

（四）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厚发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２

号成铭大厦

Ｃ２１

层

电 话：

０５５１－２６５２８７９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６５２８７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宗瑞 廖传宝 高平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

６１

，

４６５

，

１３０ ３３．０９

流通

－

２

ＭＥＧＡＰＯＷＤ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ＬＴＤ

美佳粉末涂料有

限公司

９

，

８３２

，

３６８ ５．２９

流通

－

３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３２２

，

３２７ ５．０２

流通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９００

，

０６９ ４．７９

流通

－

５

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６９１

，

８７０ ４．１４

流通

－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６９

，

８１５ ３．５４

流通

－

７

交通银行

－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０１

，

９６０ １．７２

流通

－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２

，

６５７

，

３２１ １．４３

流通

－

９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２

，

３３９

，

３８４ １．２６

流通

－

１０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９９９

，

６６４ １．０８

流通

－

合计

６１

，

４６５

，

１３０ ６１．３６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

６１

，

４６５

，

１３０ ２８．３０

流通

－

２

ＭＥＧＡＰＯＷＤＥＲ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ＬＴＤ

美佳粉末涂料

有限公司

９

，

８３２

，

３６８ ４．５３

流通

－

３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３２０

，

２２７ ４．２９

流通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８

，

９００

，

０６９ ４．１０

流通

－

５

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６９１

，

８７０ ３．５４

流通

－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限售

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６９

，

８１５ ３．０３

流通

－

８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３３

限售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９

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限售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４

，

２６６

，

１４７ １．９６

流通

合计

１２４

，

１２５

，

７２６ ５７．１６ －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

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

，

７１８

，

２９０ １．４６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３４

，

１２５

，

７９０ １５．７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８３

，

０４６

，

５１０ ９８．５４ １８３

，

０４６

，

５１０ ８４．２９

合计

１８５

，

７６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２１７

，

１７２

，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股份，短期内会导致公司每股收益的摊薄，具体影响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０ ０．２１ ０．６８ ０．１８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会扩大，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将进一步提高公

司防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抗风险能力

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善。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本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由于有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

司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规范治理。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

江继忠 董事长

５９６

，

３１０ ０．３２ ５９６

，

３１０ ０．２７

鲍祖本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５６７

，

０４１ ０．３１ ５６７

，

０４１ ０．２６

方 洲 董事、董秘、副总经理

４１７

，

４１７ ０．２２ ４１７

，

４１７ ０．１９

叶大青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３６１

，

１１０ ０．１９ ３６１

，

１１０ ０．１７

方秀华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４２７

，

１６８ ０．２３ ４２７

，

１６８ ０．２０

胡佛顺 职工监事

１１２

，

９０９ ０．０６ １１２

，

９０９ ０．０５

许立杰 职工监事

６９

，

９３０ ０．０４ ６９

，

９３０ ０．０３

吴跃忠 职工监事

８２

，

６４９ ０．０４ ８２

，

６４９ ０．０４

合 计

２

，

６３４

，

５３４ １．４１ ２

，

６３４

，

５３４ １．２１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中的柔印无溶剂复合软包装材料项目、异型注塑包装材料项目、多功能包

装新材料项目实施后不涉及关联交易；新型高阻隔包装材料技改项目实施后会涉及到购买油墨、凹印版辊

的关联交易；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关联交易比例会显著下降。

第三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见证意见出具之日，黄山永新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

准。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

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黄山永新询

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２３１

，

８６４

，

９０６．９１ １

，

３１３

，

７３９

，

６６１．９３ １

，

１０３

，

９３８

，

６４０．６０ ９７５

，

００４

，

７２８．６５

负债总额

３７４

，

６８５

，

４８４．６７ ４４７

，

６５１

，

１９８．６３ ３３３

，

０７７

，

５９３．６３ ２７６

，

４７５

，

３６８．０４

股东权益

８５７

，

１７９

，

４２２．２４ ８６６

，

０８８

，

４６３．３０ ７７０

，

８６１

，

０４６．９７ ６９８

，

５２９

，

３６０．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２

，

６１６

，

５５９．０７ ２２

，

６０９

，

３４４．４６ １９

，

９９４

，

９８３．５９ １４

，

６４５

，

９２１．１５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３

，

３９０

，

６３２．１３ １

，

５１３

，

０８６

，

１２７．１３ １

，

２７６

，

３９２

，

２３５．１３ １

，

０５４

，

５７５

，

３４２．４９

营业成本

２７３

，

１２６

，

９１３．４２ １

，

２１０

，

６４５

，

２５２．４７ １

，

０２５

，

２９２

，

８４９．５４ ８１７

，

０４９

，

２５８．８３

营业利润

４１

，

３０９

，

６７８．９２ １６０

，

２６８

，

１４３．９７ １３１

，

４７７

，

１７９．３４ １２１

，

４５５

，

５８０．２３

利润总额

４４

，

８１１

，

０４８．１６ １７３

，

８７５

，

９９２．７７ １４３

，

１３１

，

５７８．３６ １２２

，

２５０

，

４１３．１３

净利润

３８

，

０８９

，

３９０．９４ １４７

，

７９２

，

５３３．７５ １２２

，

０７６

，

８０４．７４ １０２

，

７９６

，

１７３．５１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

，

０８２

，

１７６．３３ １４７

，

８４４

，

１７０．７０ １２１

，

２３５

，

１５３．９９ １００

，

６９０

，

８９２．４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

，

５６６

，

３１９．８２ １９７

，

３７９

，

９０３．８７ １２５

，

４６０

，

７９７．０８ １１６

，

２６１

，

７５０．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

，

４５０

，

９３３．２３ －１３８

，

０７０

，

２９３．１６ －７６

，

４７１

，

６２６．１７ －５３

，

０４６

，

４１１．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

２４７

，

６６１．３６ －２１

，

１０４

，

７６０．０８ －４９

，

８７４

，

８７５．３５ －５２

，

３０３

，

７２８．２２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末

／

年度

２０１０

年末

／

年度

２００９

年末

／

年度

流动比率

２．０８ １．９２ ２．２２ ２．３０

速动比率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６６ １．８０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３０．４２ ３４．０７ ３０．１７ ２８．３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６８ ８．４５ ８．５５ ８．６８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３７ ６．８ ６．２９ ８．４９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４９ ４．６１ ５．３３ ４．９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２６ １．０８ ０．８９ ０．８４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６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２１ ０．８１ ０．６７ ０．５６

稀释

０．２１ ０．８０ ０．６６ ０．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５０ １８．９９ １７．２９ １５．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０．１９ ０．７４ ０．６０ ０．５３

稀释

０．１９ ０．７３ ０．６０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１ １７．３８ １５．６５ １４．９１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１

、

２００９

年末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９７

，

５００．４７

万元、

１１０

，

３９３．８６

万元和

１３１

，

３７３．９５

万元，报告

期内以年均

１３％

的比例增长。 公司总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及公司报告期内保持了持

续盈利。

２

、

２００９

年末至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负债中

９６．６５％

为流动负债， 其中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占比各期末均在

６０％

以上，流动负债结构稳定。

２００９

年末至

２０１１

年末，负债余额从

２８

，

０８９．７１

万元增加到

４４

，

７６５．１１

万元，累计

增加

１６

，

６７５．４０

万元，主要原因为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增加

７

，

２１５．５５

万元、供应商信用增加

４

，

３４５．９７

万元、应

付职工薪酬增加

１

，

８９０．９８

万元和其他应付款增加

１

，

３２５．０９

万元。

３

、在股东权益总额变化上，

２０１０

年末较

２００９

年末的变化、

２０１１

年末较

２０１０

年末的变化，主要系当期盈利

所致。

（二）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自上市以来主营业务均为从事彩印复合包装材料、真空镀铝包装材料、塑料软包装薄膜的生产和

销售。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增长趋势， 增长率分别为

１９．８１％

和

１９．０３％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的主要来源为其主打产品彩印复合包装材料，该类产品的毛利额所占比重稳定

维持在

９７％

以上且稳步增长，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２．６４％

。

（三）现金流量分析

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经营活动能持续为公司带

来现金收入，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基本相符，也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行业特

点。

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报告期内，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是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陆续开工建设，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是广州永新从化新厂一期工程和黄山经济

开发区生产基地建设工程所致。

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公司注重对股东的现金回报，报告期内，分别派息（含税）

３

，

４８０．００

万元、

６

，

２６４．００

万

元和

５

，

６３１．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有

１

，

５８４

，

０００

份股票期权行权，产生

７１７．５５

万元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２０１０

年子公

司广州永新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４５０．００

万元。 除此之外，各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变化均为银行借款本息的

借入及偿还所致。

（四）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自前次公开增发以来，由于募集资金到账，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公开增发前明显提高，并随着募

投项目等长期资产的购建而逐年降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公开增发前得到提升；长期偿债能力方面，公司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稳定在

３０％

左右，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五）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近三年公司相关资产周转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存货周转天数的年平均值为

５１

天（比应

收账款晚约

１０

天）， 快于行业平均的存货周转天数

５５

天；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年平均值为

４２

天 （约一个半

月），快于行业平均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５３

天，可见总体而言，公司近三年资产周转情况良好。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６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

师费用、会计师费用等）

２１

，

２５０

，

１７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

年产

１６

，

０００

吨柔印无溶剂复合软包装材料项目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

年产

１

万吨新型高阻隔包装材料技改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产

３

，

５００

吨异型注塑包装材料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吨多功能包装新材料项目注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１

，

５００．００ ４１

，

５００．００

注：“年产

１

万吨新型高阻隔包装材料技改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河北永新，该项目由发行人以

增资方式投入河北永新实施。

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差额部分将由公司自行筹资解决。 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

换。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１

，

４０７

，

５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后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在上市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涨跌幅限

制为

１０％

。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上市首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１８８

号

电 话：

０５５９－３５１４２４２

传 真：

０５５９－３５１６３５７

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国元大厦

电 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７０

、

２２０７０９７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２

、

２２０７３６３

、

２２０７３６６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73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

2012-024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6

月

14

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作出如下修订

原章程：

第五条 公司住所：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515

号，邮政编码：

315032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邮政编码：

315033

经公司申办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取得了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完成了上述注册地址的变更，其他登记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3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440,078,020

股减去

9,125,893

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计

3,430,952,127

股（其中

A

股为

2,801,366,682

股，

H

股为

629,585,44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其中

A

股股东中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RQFII

（人民币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10

股派

1.8

元人民币现金；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的

A

股

股东，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按照本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2007

年

2

月

5

日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股权激励限售股不享有现

金分红权。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17

日；

A

股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1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

A

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注：股权激励限售股

不享有现金分红）。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6

楼

咨询联系人：王晗

咨询电话：

+86

（

755

）

26770282

传真电话：

+86

（

755

）

26770286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28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原借款偿还完毕及为新借款提供担保需要，本公司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9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证券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将原质押给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

2,200

万股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后再次质押给该银行。 本次质押期限

12

个月，质

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

。

截至公告日，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5,252.50

万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23.19%

；其中已质押冻结

24,54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4%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2－018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2

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销售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4-6

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68.93

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

103.15

亿元，

1-6

月，公司实现

签约销售面积

116.94

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

161.31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

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46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启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现已聘请民生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并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与民

生证券签订了《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约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工

作的保荐期限为本次发行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详见公司

2012-23

号公

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就尚未完成的募投项目

"

新纶科技整体运营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

之募集资金事项，公

司与民生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南山支行

"

）重新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监管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已在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4000020329200293706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专户余额为

2,460,136.75

元。 同时公司在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开设

账号为

4000020314200008076

的七天通知存款账户（以下简称

"

通知账户

"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通知账户

余额为

13,400,000.00

元。 该专户及通知账户仅用于新纶科技整体运营系统平台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二、新纶科技与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民生证券应当依据《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 民生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陶欣、刘灏可以随时到工商银行南山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

的资料；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商银行南山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经公司授权的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商银行南山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工商银行南山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上一个月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 工商银行南山

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

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5％

（以较低者为准）的，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应及时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通

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该笔资金的支出清单。

七、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对因司法机关对监管账户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赔偿责

任。 但应依据国家司法协助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八、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工商银行南山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对方承

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工商银行南山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或者民生证券有权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公司、民生证券、工商银行南山支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民生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止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47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庆军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李庆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李庆军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李庆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2-02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进行了表决。本行现有董事

1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8

名。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机构发展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6

日

●

除 息 日：

2012

年

7

月

1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20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2

年

7

月

16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2011

年末公司总股本

2,237,750,7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红利

223,775,074.10

元。

4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09

元；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0.10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

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6

日

2

、除 息 日：

2012

年

7

月

17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20

日

四、分红实施办法：

控股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帐户， 其他股东的现

金红利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联系办法：

1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

、联系电话：

0592-2132319

传真：

0592-2112185

转

3682

3

、联系地址：厦门市鹭江道

52

号海滨大厦七楼。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684

股票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临

2012-015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表决截止日为

2012

年

7

月

9

日，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关联董事郑暑平、廖晓明、梁

宇行、许庆群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同意 《关于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以现金方式向广州捷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

比例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与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集团公司

"

）、瑞士中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星公司

"

）共同

以现金方式向捷星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 （公司、 集团公司与中星公司对捷星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25.953%

、

36.135%

、

37.912%

），将捷星公司的注册资本由港币

29,000

万元增至港币

42,400

万元，其中公司新

增出资

3,477.702

万元。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684

股票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临

2012-016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集团公司

"

）、瑞士中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星公司

"

）共同

以现金方式向捷星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 （公司、 集团公司与中星公司对捷星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25.953%

、

36.135%

、

37.912%

），将捷星公司的注册资本由港币

29,000

万元增至港币

42,400

万元，其中公司新

增出资

3,477.702

万元。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过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1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原名为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成立于

1983

年

9

月

9

日，后于

1997

年

3

月

12

日经广州市机构编制

建设委员会

"

穗建企复

[1996]267

号文批准改组为国有独资企业， 工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编号为

440101000044380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暑平，注册资金人民币

35,500.70

万元，经营范围为境内外房地产投

资、开发和商品房销售、经营；承包国内外工业及民用建筑建设工程及设计；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的生产、

经营及配套供应；酒店、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引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接受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和房地

产顾问、中介代理；在海外举办各类非贸易性企业；承包工程所需要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向本公司在国外

的承包工程、企业派遣劳务人员；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住所为广州市环市东路

371-

375

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

、

29

楼。

2

、瑞士中星投资有限公司

中星公司是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境外（香港）子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5

月

31

日，商业登

记证号

09786354-000-05-11-3

。 经济性质为国有。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投资。 住所为香港夏悫道

18

号

海富中心

2204

室。 营业地址：香港夏悫道

18

号海富中心

904

室。

三、关联标的介绍

广州捷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捷星公司是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0

月，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成立，拥有工商注册编号为企作粤穗总字第

001316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港币

29,000.00

万元。 经营性质：中外合作（港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宇行；经营范围：在经市规划局（

91

）城规地字

0131

号

文同意使用的中山四路以南、德政中路以东地段开发、建设、销售、出租和管理商品楼宇及配套设施；公司

注册住所：广州环市东路

371-375

号、

28-29

号。 截至

2011

年期末，此公司总资产

115,200,763.16

元，净利润

-

5180.36

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认真讨论，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向捷星公司同比例

增资，并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充分关注。

五、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三


